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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姚安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办法（试行）》的

通 知

现将姚安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6 次会议通过的《姚安

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办法

（试行）》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姚安县人大常委会

2017 年 11 月 29 日

姚人发〔2017〕34 号



- 2 -

主送：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县政府，县政协，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大常委会调研员，各委（办）。

抄报：县委办。

抄送：县委组织部、县妇联、县烟草公司

发：县级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中央、

省、州驻姚单位，各乡（镇）人大主席团。

姚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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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安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办法（试行）

(2017 年 11 月 29 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6 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增

强法治观念，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能力，更好地实现依法

治国战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提请县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下列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应当参加任前法律知识考试：

（一）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和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和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局长、主

任；

（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

长、审判员；

（四）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第三条 前条所列人员已通过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在县人

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

本机关内部调整职务，以及换届时继续留任原职务，需重新提

请县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届内可以不再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

第四条 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的内容分为公共部分法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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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分法律。

（一）公共部分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等；

（二）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和县人民政府县长提请任

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除公共部分法律外，还应当考试的相关

部分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

（三）由县人民法院院长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命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除公共部分法律外，还应当考试的相关部

分法律为：本条第二项规定的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

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等。

第五条 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工作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领导下进行，由办公室负责牵头，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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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考务工作，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试题、评阅试卷。

考试以笔试方式进行，答卷时限为 120 分钟。试卷实行百

分制，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参加考试人员应当遵守考场纪律，独立完成答卷。

第六条 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应当在提请列入主任会议审

议人事事项议程之前进行。

考试成绩由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向主任会议报

告，并以适当方式通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书面通知本人。

第七条 严格保密纪律，考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泄露试题和试题答案。

第八条 评卷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试题答

案和评分标准评定考试成绩。

第九条 提请任命人员考试成绩不合格者，可以补考一

次。补考仍然不合格的报经主任会议决定，由提请机关撤回提

名。

第十条 不参加考试者不予提请任命。确属特殊情况的，

由主任会议另行研究决定。

第十一条 本办法未明确事项和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由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

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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